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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鄧雅文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4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431203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期間及調查完成後之轉班機制

與相關法規適用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（以下簡稱防制準則）辦理。

二、依防制準則第38條規定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，學校於調

和、調查、處理階段或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，應尊重被行

為人之意願，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；必要時，得對

當事人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、輔導，學校並得暫時將當事

人安置到其他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。

三、復依本市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及臺北市國民中學常

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，學校受理有關性別平等、霸

凌、體罰事件，進入調查程序後，教務處應考量學生狀

況，指定暫時調入同學年或同年段之班級就讀；學校於事

件調查完成後應於三天內召開編班委員會審議調班。

四、查現行實務運作，常發生被行為人被迫轉班（學）之情

形。經本局向教育部確認防制準則第38條所指「尊重被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信義國小 1141209

*TOAA114300934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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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人之意願」，係指為達「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」

目的，其意願範疇確實包括「希望行為人轉班」之態樣。

爰此，學校應重視並尊重被行為人之意願，於處理相關案

件時，得依前揭常態編班補充規定，進行當事人（含行為

人）暫時安置措施及後續調班審議。

五、綜上，當學校發生學生有行為不當或疑似霸凌之情事時，

請依下列程序辦理：

(一)輔導先行：應先依防制準則第21條規定，進行相關輔導

與管教措施，確保傷害不擴大並即時導正行為。

(二)暫時安置：於事件進入調查程序時，依防制準則第38條

尊重被行為人意願（包含考量將行為人暫時抽離原

班），並依本市國中小常態編班補充規定（國中第6點第

1項第3款、國小第9點第4款），進行暫時安置措施。

(三)終局處置：應於事件調查完成後於三天內召開編班委員

會審議調班，以兼顧學生最佳利益及教育輔導功能。

六、本局秉持校園霸凌「零容忍」原則，請貴校落實防制作

為，強化心理與輔導支持，營造安全、友善與尊重的學習

環境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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